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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1、 法案內容
1、 [bookmark: _Toc499108187][bookmark: _Toc499108249]背景說明
我國為解決貧窮問題的社會救助政策，歷年均採給付行政之現金補助為主；惟為使低收入戶家庭能夠積極脫離貧窮自立，於94年社會救助法增訂第15條之1授權各地方政府訂定脫貧措施，105年各地方政府結合社會資源暨因應低收入戶需求，辦理教育投資、就業自立及資產累積等脫貧方案計58項計畫。本部105年6月6日訂頒「協助積極自立脫離貧窮實施辦法」，各地方政府可運用教育投資、就業自立、資產累積、社區產業、社會參與等5種策略方式，協助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脫離貧窮。
根據美國學者許拉登（Sherraden, 1991）提出資產累積福利理論，主張透過制度性的機制設計，結合公私部門，協助與促進低收入家戶形成與累積資產，增強其抗貧性，走向自立。許拉登及其研究團隊提出：儲蓄和資產累積對於兒童的學習成就和發展機會有正向影響，包括提升學業成就、升大學及降低中輟等。對兒童、少年及家長的教育期待也有正向影響，為能透過積極性措施解決貧窮問題，爰規劃推動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footnoteRef:1] [1: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編印〈2017〉，「兒童與少年未來教育及發展帳戶作業手冊」，頁16—17。] 

「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條例」草案（以下簡稱兒少教育發展帳戶條例）第14條，係為鼓勵開戶人長期儲蓄，並因應承辦機構實務運作之需要，爰於第1項明定兒少教育發展帳戶之利息依承辦機構牌告一年期定期儲蓄存款一般牌告機動利率計算，並免納綜合所得稅，且承辦機構免辦理所得稅扣繳及申報。考量兒少教育發展帳戶主要目的為協助經濟弱勢兒童及少年累積資產，進而取得較佳之教育及生涯發展機會。因此，為提高儲蓄誘因，及利金融機構實務運作，依據「稅式支出評估作業應注意事項」之規定，提出稅式支出評估報告。 

2、 [bookmark: _Toc499108188][bookmark: _Toc499108250]法案內容
兒少教育發展帳戶條例第14條第1項：「兒少教育發展帳戶之利息依承辦機構一年期定期儲蓄存款一般牌告機動利率計算，並免納綜合所得稅；承辦機構並免辦理所得稅扣繳及申報。」如表1。

[bookmark: _Toc499904759] 1表1：條例草案條文及說明
	條   文
	說   明

	第十四條　兒少教育發展帳戶之利息依承辦機構一年期定期儲蓄存款一般牌告機動利率計算，並免納綜合所得稅；承辦機構並免辦理所得稅扣繳及申報。
　　　開戶人之帳戶存款自滿十八歲之日起至辦理結清帳戶提領之日止之利息，依承辦機構牌告活期儲蓄存款機動利率計算，並應繳納綜合所得稅；承辦機構於給付利息時，應辦理所得稅扣繳及申報。
	一、為鼓勵開戶人長期儲蓄，並因應承辦機構實務運作之需要，爰於第一項明定兒少教育發展帳戶之利息依承辦機構一年期定期儲蓄存款一般牌告機動利率計算，並免納綜合所得稅，並定明承辦機構免辦理所得稅扣繳及申報。
二、兒少教育發展帳戶於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之存款期間期滿仍未結清，衡酌兒少教育發展帳戶開立之目的、給息及稅賦之公平性，超過存款期間後宜改依承辦機構牌告活期儲蓄存款機動利率計息，該部分利息並應繳納綜合所得稅；且承辦機構於給付利息時，應辦理所得稅扣繳及申報，爰為第二項規定。


  資料來源：本表自行整理。

3、 [bookmark: _Toc499108189][bookmark: _Toc499108251]具體願景
透過兒少教育發展帳戶條例之推動，藉由政府提供鼓勵長期儲蓄之獎勵措施，協助經濟弱勢之兒童及少年累積資產，使其未來擁有用於教育投資及生涯發展之基金，避免陷入低學歷、低技術、低社會參與之窘境。希冀能達到以下願景：
（1） 協助貧窮兒少累積資產，增強抗貧性走向自立：
1. 使生於貧窮家庭之弱勢兒童及少年，協助排除經濟性障礙，提供其未來接受高等教育之機會，弭平出生時因環境、機會所帶來的不平等，並進而提升其就學、就業之人力資本。
2. 透過帳戶儲蓄第1桶金，為貧窮兒童及家庭帶來希望，作為行為改變的原動力，提升自我效能感，從而建立對未來發展的信心、希望與動力。
（2） 提升兒少學習成就和發展機會有正向影響：每年協助2萬名弱勢兒童及家庭培養儲蓄習慣及理財能力，提升金融理財、生涯規劃及親職教育等知能。
（3） 建立福利安全服務網路的初級防線：透過社工員對於無力儲蓄或未儲蓄之兒少家庭輔導過程，及早介入提供服務，避免因經濟急困進而演變高風險或兒童虐待等不幸事件，建立福利安全服務網絡的第一道防線。

2、 [bookmark: _Toc499108190][bookmark: _Toc499108252]整體評估
1、 [bookmark: _Toc499108191][bookmark: _Toc499108253]環境分析
依據內政部戶政司資料顯示，106年10月底臺灣未滿12歲的兒童人數為243.9萬餘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人數為147.4萬餘人，兒童及少年總人數約占臺灣目前總人口數的16.61％。兒童貧窮率[footnoteRef:2]通常高於家戶貧窮率[footnoteRef:3]，以106年9月底為例，低收入戶數占全國總戶數的1.64％，低收入戶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的1.33％。若加上中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人口數，我國的家戶貧窮率與貧窮人口比率[footnoteRef:4]分別為2.97％與2.80％。其中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未滿18歲之兒童及少年共計24.03萬餘人，占全國未滿18歲兒童391萬餘人的6.14％，所以貧窮對於國家發展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其中如何協助家戶積極脫離貧窮自立，是國家必須面對的問題。 [2:  兒童貧窮率：指12歲以下兒童占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人口的比率。]  [3:  家戶貧窮率：指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占全國家戶的比率。]  [4:  貧窮人口比率：指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占全國人口的比率。] 

傳統的濟貧策略或政策大多是提供現金補助，用以維持貧窮家戶一定的消費水準，是一種消費取向的協助。從家戶儲蓄的五等分資料可以看出，家庭收入前面20％家戶的平均儲蓄金額水準逐年拉高，但家庭收入最後的20％家戶之平均儲蓄金額不但低，且甚至有多年的平均金額呈負數現象。而目前政府的社會福利總支出約占政府總支出的20％，但其中用於兒童少年及家庭方面的支出遠遠低於對老人的支出投資，任由個別家庭負起兒少照顧的責任，以致兒童及少年的身心發展和教育投資個別差異極大，反映了家庭社經地位間不均的事實。聯合國公約也確認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世界銀行並認為投資兒童及少年的人力資本是解決跨世代問題的希望。另為了協助大專學生就學的學費貸款，104學年度政府必須提供助學貸款的利息補貼高達28億餘元，貸款人數已達54萬9,633人次。
綜上因素，「兒少教育發展帳戶」以鼓勵家長及早為兒童儲存未來的教育基金，除投資貧窮家庭兒童少年的教育資本，降低他們的貧窮背景對兒童及少年的影響，增加未來的發展機會外，本帳戶也運用資產累積策略，協助經濟弱勢家庭子女累積資產，預為生涯規劃作準備，投入社會資源，培養其儲蓄的習慣，以累積資產。另兒童及少年先由政府與家庭合作一起儲蓄未來的學費，也就是投資兒童自身的未來，如此有足夠教育經費再升學，降低政府每年學貸補貼利息的負擔。過去地方政府辦理脫貧方案已累積豐富的經驗，有利於未來全國的推動，現在正是推動兒少教育發展帳戶的適當時機。
 
2、 [bookmark: _Toc499108192][bookmark: _Toc499108254]國際做法
1990年代中期，英國學者季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第三條路，並導入社會投資的理念。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2002）指出福利國家面臨內外危機（人口老化、少子化、女性就業增加）和外部環境危機（全球化、金融危機），傳統的福利國家必須轉型為社會投資福利國家。將社會資源引導到生產性的政策，如人力資本形成的政策、積極勞動市場政策、家庭政策。其他國家如英國之《兒童信託基金法》（Child Trust Funds Act 2004）、美國《美國個人投資、退休及教育儲蓄法》（American Saving for Personal Investment, Retirement, and Education Act of 2007）及韓國「兒童發展帳戶」（Child Development Account）。

（一）英國：兒童信託基金（Child Trust Fund, CTF）[footnoteRef:5] [5: 資料整理自：https://www.gov.uk/child-trust-funds;https://www.gov.uk/savings-for-children; https://www.gov.uk/apply-tax-free-interest-on-savings;https://www.gov.uk/junior-individual-savings-accounts; 鄭麗珍（2009）兒童資產累積政策之可行性評估研究，內政部兒童局委託研究報告] 

兒童信託基金分別由英國財政部（HM Treasury）、英國稅收服務部（HM Revenue & Costumer, HMRC）、金融服務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 FSA）三個政府部分執行，並設立「兒童信託基金法」（Child Trust Funds Act），指明兒童信託基金是一個普及性的兒童儲蓄帳戶，凡是在2002年9月1日以後出生的兒童皆可申請開設「兒童信託基金」帳戶，該帳戶目的為保障成年的經濟安全、開闊年輕人的生活機會及培養自我決策責任。該基金帳戶經費來源來自政府的存款贈與與私人的自願贈與，說明如下：
1. 開戶存款贈予（initial endowment）：凡是在2002年9月1日以後出生的兒童，都有兒童津貼（Child Benefit）。只要父母向地方機構請領兒童津貼時，兒童信託基金也會同時產生，英國政府會對領取兒童津貼的案家郵寄兒童信託基金儲蓄券（saving voucher），家長或法定監護人以此券作為帳戶開戶存款。
2. 額外存款贈與（additional endowment）：若兒童的家庭收入水準符合兒童優惠退稅（Child Tax Credit）的門檻或領有退稅時，政府會額外提供一筆存款贈予提撥基金的帳戶內，以提高其儲蓄的立足點。
3. 7歲存款贈與（age-related payment）：政府將在兒童存戶7歲生日時額外撥入一筆存款贈予到帳戶內。若兒童的家庭收入水準低於兒童優惠退稅的門檻或領有退稅時，政府會額外提供一筆存款贈與提撥基金的帳戶內。
4. 私人的自願贈與：「兒童信託基金法」的帳戶也接受來自任何私人性及自願性的贈與，如家長、親友或兒童自己，這樣贈與存款可以享受免稅的優惠，這項贈與來源每年以不超過1,200英鎊的額度為限。
政府的各項的贈與及私人的贈與上限額都將隨著通貨膨脹率定期調整。兒童信託基金是兒童長期免稅的儲蓄帳戶，一年存入最高達4,080英鎊，孩子滿18歲時才能領出。有關帳戶管理方面，在孩童18歲之前，家長及法定監護人就是「兒童信託基金」帳戶的管理人，協助兒童開立帳戶、選擇適當的基金投資類型、教導孩子有關帳戶的金融性意義等。
在兒童信託基金政策服務主要分為投資與管理及理財教育兩大部分。在投資與管理部分，透過英國金融管理局立案的金融機構負責帳戶的開立與投資，可分為三種投資帳戶選擇，分別為定存儲蓄（saving account）、股票帳戶（share account）、託管股票帳戶（stakeholder account）。其中股票帳戶投資風險由帳戶投資者必須自行承擔基金縮水的可能，政府不干涉也不保障個人的投資帳戶偏好；託管股票帳戶是政府為了減低前述帳戶的風險性設計出來的帳戶，該帳戶須符合政府一定規範，商品本身也不需進行資產配置，減低投資風險。
理財教育與知能提升可分為父母與兒童兩部分，由FSA製作開戶與帳戶管理的資料袋供參考，並結合當地社區與志願組織或是銀行基金會設立一連串的理財課程，提升父母的理財知能；兒童部份結合教育體系就兒童進行各種理財教育課程，及早認識金融商品。
有關稅賦部分，依據英國稅收抵免法（Tax Credits Act 20027A及7C）條文，兒童信託基金帳戶是受到保護的帳戶，享有投資之所得稅及資本所得減免。為保護兒童權益之權利，同法13所得稅及資本所得之減免，包含基金規定所減免的稅收及按法規所予減免所產生收入或利息，或根據此稅務之法規所規定之金額。同時在該基金網頁中也以「A Child Trust Fund （CTF） is a long-term tax-free savings account for children.」文字說明該帳戶為長期免稅儲蓄。
另英國CTF在2010年5月被聯合政府宣布自2011年終止，並在2010年10月宣布將以Junior ISAs（Junior Individual Savings Accounts）取代CTF。Junior ISAs 於2011年1月啟用與兒童信託基金並行，於2002年9月1日至2011年1月2日出生兒童仍適用兒童信託基金，2011年之後出生兒童適用Junior ISA帳戶，該帳戶是一個由政府設計的兒童的免稅儲蓄帳戶，不再有CTF的開戶及存款贈與，並每年公告帳戶持有者最高儲蓄金額，擁有CTF帳戶者能將帳戶轉移至Junior ISA帳戶。該帳戶之規定大多比照兒童信託基金，同時也是長期免稅的儲蓄帳戶。
 （二） 韓國：兒童發展帳戶（Child Development Account, CDA）[footnoteRef:6] [6:  資料整理自：http://www.adongcda.or.kr/; 鄭麗珍（2009）兒童資產累積政策之可行性評估研究，內政部兒童局委託研究報告] 

由韓國衛生福利部（KMHW）於2005年提出，仿效美國個人發展帳戶並整合既有贊助者計畫，作為協助兒童離開福利系統的生活準備工具。2006年衛生福利部將兒童發展帳戶（CDA）計畫社會投資策略連結。韓國政府於2007年1月宣布實施「兒童發展帳戶」（Child Development Account, CDA，以下以CDA表示），設立目的為協助低所得階層兒童進入社會，為了籌備就學資金、就業、創業、預備住處等所需的初期費用，以兒童為未來成長動力的社會，防止繼承貧困，目的聚焦於福利系統中的兒童，協助兒童於離開社會福利系統後穩定生活。開戶部分由私人銀行Shinhan Bank將在接到地方政府與韓國衛生福利部轉知兒童姓名時自動協助開戶。帳戶採取雙帳戶結構，一為儲蓄戶，存入個人與資助者存款（包含兒童、監護人、資助者），二為基金帳戶，有政府配對存款，由國庫或地方債券組成。
帳戶管理相關規定為依據該國兒童福利法規設立，適用對象分為三種，一為保護對象兒童：從出生至18歲的兒童福利機構、共同生活家庭、障礙人士機構兒童、家庭委託、少年少女家庭兒童，二為領取基本生活補助家庭之兒童，從加入（滿12歲）起補助到18歲，三為家庭回歸兒童，是指中途回到家庭保護對方，也會持續補助。CDA帳戶存戶存款來源分為兩種，一為基本對等存款，兒童在資助者和監護人的協助下存款，政府在每月3萬韓圜（約美金30元）以內給予1：1對等補助。二為追加存款額，兒童監護人和資助者等每月在47萬韓圜內追加存款，追加存款無國家對等補助，每月存款上限為50萬韓圜。採漸進式發展，2007年對象為孤兒和機構安置兒童，2008年擴及低收入戶，2009年擴及工作貧窮家戶的兒童，2010年前含括所有中低收入戶兒童，服務範圍涵蓋50％的韓國兒童。
方案誘因部分可分為兩部分，一為1：1的配合CDAs存款，每月上限為30美元，參與者或資助者可增加至50美元，每月最高可以存到80美元。另一誘因為該帳戶搭配提供理財教育課程，課程規劃從國小、中學到高中三個年齡課程，課程主題包括：（1）不同需求與要求、（2）機會成本、（3）生命週期與理財計畫及（4）儲蓄的重要性。理財教育的目標為（1）提升對於消費與儲蓄的重視度、（2）協助兒童在每日生活執行儲蓄技巧及（3）規劃穩定的未來經濟。
稅賦部分，監護人稅賦相關訊息從目前資料未知，在資助人部分，該帳戶資金可分別由個人、企業、團體贊助方式資助，贊助該帳戶的捐款人能依照捐贈收據給予所得稅減免，同時贊助帳戶的資金將被視作法定捐贈金，能收到個人捐贈者捐款優惠為繳付金額15％的稅額扣除，扣除上限為勞動所得的100％；法人捐贈者為所得金額50％內的費用核定。
（三） 美國：兒童儲蓄帳戶（KIDS Account）、ASPIRE法案與SEED OK方案[footnoteRef:7] [7:  資料整理自：https://www.ok4saving.org; 鄭麗珍（2009）兒童資產累積政策之可行性評估研究，內政部兒童局委託研究報告。] 

美國兒童儲蓄帳戶（KIDS Account）推動與ASPIRE（American Savings for Personal Investment Retirement and Education Act）法案息息相關，法案最早從2004年7月第108屆國會中提出，至2009年底，法案同時提交至議會與參議院，ASPIRE Act of 2004建立設立KIDS Account，讓美國每位兒童及家人對未來能有所期待，從小開始累積金融性資源，將來可以用在發展自己的資產與增加成功的機會，而帳戶所共同累積的基金也可用來強化美國的經濟。最近一次在第111屆會議中，再度提出American Saving for Personal Investment, Retirement, and Education Act of 2010，但仍未通過立法，且尚未能將 KIDS Account推動到全國，而以州政府各自發展不同型態。
目前以美國奧克拉荷馬（Oklahoma）州政府所主辦的SEED OK（SEED for Oklahoma Kids）實驗計畫，主要在於檢視發展帳戶的理念，從2004年開始，預計持續到2014年之後，研究目的是了解發展帳戶對於兒童發展影響的瞭解，並驗證普及性兒童儲蓄帳戶的政策概念。在奧克拉荷馬州研究是因為州內的族群多樣化，能顯示不同次團體以及區域上的差異。此外，該州成人學歷低於全州20％，偏低的學歷背景對於州內經濟也有負面的影響。採取多重方法的貫時性研究，包含質性與量化資料，量化部分隨機採樣2,700名州內嬰兒的父母，分別於2007年12月及2008年5月各隨機抽取1,350名家庭參加Oklahoma College Saving Plan account，透過大學儲蓄計畫之誘因影響的測量，進而瞭解該計畫對於該州大學入學率的影響。另州政府控制1350名家庭為控制組，並不提供SEED OK帳戶。計畫由Title of Oklahoma Law授權，由州內設立委員會進行執行計畫。
開立SEED OK帳戶前，個人必須開啟Oklahoma College Savings Plan（OCSP），此帳戶為個人帳戶，並在此帳戶中為SEED OK同名的兒童累積存款，可選擇每次存入25美元以上的金額。在申請SEED OK帳戶，開戶成功後，政府會先存入1,000美元外，州政府將提供開戶時100美元的存款，並提供存款稅率優惠。不同於OCSP，SEED OK的帳戶持有人為州政府，受益人為開戶名義的兒童，存款用途限定就讀大學、社區大學或職業學校。帳戶可存到30歲，因此帳戶立意為接受高等教育，所以此帳戶可以延續至子女30歲以前。
當OCSP帳戶開啟時，便有資格依據家庭收入狀況取得配合款資格，該款項將會被存入到子女的SEED OK帳戶內，取得配對存款的資格。取得配對存款資格條件需符合：（1）當年度聯邦調整總收入低於43,500美元；或（2）具有食物券、醫療救助等社會福利身分。 配對標準為：（1）聯邦調整總收入43,500美元以上無配對金額；（2）聯邦調整總收入29,000美元至43,500美元配對比率為1:0.5 ，（3）聯邦調整總收入29,000美元以下或具有福利身分資格者，配對比率1:1。州政府對於未能符合配對資格的家庭，也積極鼓勵其開立帳戶。目的為（1）為子女教育存款；（2）獲得稅率減免；（3）若收入狀況改變，或是SEED OK的收入等級調整，則可能獲得相對提撥款的資格。
帳戶稅務相關優惠如下：
（1） 聯邦與奧克拉荷馬州所得增值稅延緩繳納：所有存入OCSP之存款所得皆可獲得增值稅延繳，直到帳戶提領。
（2） 任何用於合格高等教育的帳戶存款及所得將可免稅。
（3） 奧克拉荷馬州所得稅扣抵額：每年最高可達10,000美元（夫妻合併申報可達）。
（4） 聯邦不動產與贈與稅優惠。

3、 [bookmark: _Toc499108193][bookmark: _Toc499108255]我國做法[footnoteRef:8] [8:  資料整理自：衛生福利部（2017）兒童與少年未來教育及發展帳戶作業手冊。] 

投資兒童即是投資我們的未來，兒少教育發展帳戶則是兼顧人力資本及社會福利的兒童脫貧政策，是提升未來國家整體競爭力的重要關鍵。現今在面對家庭、就業結構轉變下，既有的家庭責任政策已無法滿足家庭之需求；許多國家由以往家庭政策移轉為投資兒童策略，並逐漸將兒童照顧及教育成本社會化，以弭平貧富差距及家庭功能弱化後的負面影響。
105年蔡總統提出為貧窮兒童設立的個人帳戶的政見主張，由政府每年提撥經費，年滿18歲後成為他們人生的第一桶金，讓弱勢兒童有接受高等教育或職業訓練等人力投資的機會，不讓他們長大後陷入低學歷、低技術、低社會參與度的惡性循環。再者，參考英國、美國及韓國的實施經驗，國內推動儲蓄帳戶具有下列優勢及挑戰：
（一）優勢：
1. 目前各縣市多已小規模地辦理資產脫貧方案，從參與者調查資料顯示：民眾對脫貧方案三大模式（教育投資、資產累積及就業自立）最感興趣的是子女投資方案。準此，本方案將是中央推動之政策，應能回應弱勢兒童少年未來發展之需。
2. 英、美及韓國推動類此之政策已具顯著成效，推動兒少教育發展帳戶將有助於培養儲蓄習慣，使家長對兒童未來的期望提高，兒童、少年的未來生涯取向增加，理財動機和素養也能有所提升。
（二）挑戰：
1. 低收入家庭對社會福利給付習慣領取現金，缺乏儲蓄的能力與習慣，對參與本方案的認知有個別差異，召募適格對象具挑戰性。
2. 長期帳戶須時常提醒或提供誘因，否則容易忘記有帳戶，或賡續儲蓄，後續帳戶應如何經營管理，將是亟待克服的課題。
3. 現國內外資金寬鬆，長期利率趨勢走低，面對未來可能是負利率時代，若政府未能提供利息補貼，銀行承做本帳戶的意願恐不高。

目前地方政府的脫貧方案是已累積豐富的經驗，有利於未來全國的推動，現在正好是推動的適當時機。經查臺灣的兒童貧窮率於77年至98年間大約介於5％至9％之間變動，105年兒童貧窮率6.64％。依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100年至104年出生嬰兒人數一年約為20萬人，兒童貧窮率若以5％估計即為1萬人（如表2），爰每年須由政府設立兒少教育發展帳戶的幼兒約1萬人。 

[bookmark: _Toc499904760]2表2：歷年出生嬰兒及推估帳戶開立人數統計表
	年度
	出生人數
	成長情形
	以5％推估帳戶開立人數

	100年
	196,629
	
	9,831

	101年
	229,484
	+16.70％
	11,474

	102年
	199,113
	-13.23％
	9,956

	103年
	210,383
	+ 5.6％
	10,519

	104年
	213,598
	+ 1.5％
	10,680



經查列冊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戶內人口0-2歲（統計103年7月7日至105年7月7日出生）幼兒人數約計9,085人。再加上104年12月底在機構安置及寄養安置2歲以下兒童人數計427人，合計9,512人，（如表3）推動初期以1萬人預估尚屬合理。
[bookmark: _Toc499109942]
[bookmark: _Toc499904761]3表3：列冊（中）低收入戶戶內人口0-2歲幼兒、安置兒童人數
	類  別
	0-2歲人數
	備  註

	低收入戶
	3,447
	統計103.07.07～105.07.07出生

	中低收入戶
	5,638
	

	安置兒童
	機構安置
	175
	統計至104年12月底

	
	寄養安置
	252
	統計至104年12月底

	合計
	
	9,512
	



初步規劃投入經費，若政府每年提撥每一專戶最高新臺幣（以下同）1萬5,000元，家長或社會資源負擔最高1萬5,000元，一年共存入最高3萬元，若以18年計，每一專戶就有54萬元，其中政府相對提撥款為27萬元。此外，該帳戶除有政府相對提撥款的政策誘因外，亦提供儲蓄期間（開戶至年滿18歲）免納所得稅的機制，以養成弱勢家庭儲蓄的習慣與理財的觀念。

（一）租稅減免及非租稅獎勵工具之優缺點分析
租稅減免及非租稅獎勵政策，分別具備不同的功能及優缺點。為促進經濟及社會福利發展，各國政府在兒童儲蓄帳戶於利息上給予免稅，並結合多種獎勵措施，以期更有效發揮政策目標之效益，達到提升人民福祉的最終目標。以下就租稅減免及非租稅獎勵優劣勢及達成政策目標之有效性分別討論之。
主計總處於2008社會指標統計年報就以社會目的的租稅優惠說明，在OECD國家裡可分為對特殊所得來源或特殊家庭型態提供減稅。我國在扣除額部分，已就低收入戶標準以下之扣除額、低收入戶標準以下之薪資特別扣除額、殘障特別扣除額及低收入戶標準以下之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免稅額部分為兒童免稅額及七十歲以上直系尊親屬免稅額，本帳戶屬特殊家庭型態給予兒童利息所得免稅，已屬於目前我國給予租稅減免項目內，政府稅收並無增加或減少。就租稅獎勵與非租稅獎勵優缺點分析如後（表4）。
非租稅獎勵（政府相對提撥）為參考國外經驗，提供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家庭長期儲蓄動力，思量政府預算經費之編列運用，經由條例給予此項相對提撥款撥付之法源依據，以保障參加帳戶者之權益。

[bookmark: _Toc499904762]4表4：租稅獎勵與非租稅獎勵優缺點分析
	政策工具
	優點
	缺點

	租稅獎勵
	就具有政策之確定性與普遍性。
	依照目前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扣除額部分，並無法增進政府稅收。

	非租稅獎勵
	有利使用資源聚焦在政策目標，引導政策主要對象往政策規劃之方向發展。
	預算補助經費規模的不確定性相對提高。



（二）綜合整體各項之優勢
綜上所述，台灣現行已有非租稅獎勵相關措施，仍欠缺專為中低收入戶兒童設計的租稅優惠措施，「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就是結合教育投資及資產累積兩種策略來設計，為更有效能解決兒童貧窮的問題，參考英國、美國及韓國於兒童發展帳戶解決世代貧窮循環的問題之經驗。
補助與租稅優惠各有功能，彼此無法完全取代，為兼顧自立脫貧政策，解決世代貧窮循環的問題，並透過多元政策工具，給予理財教育、實物銀行及社工輔導等政策協助，藉由設立本帳戶為國家經濟發展潛力的投資，以鼓勵家長及早為兒童儲存未來的教育基金，除投資貧窮家庭兒童少年的教育資本，降低他們的貧窮背景對兒童及少年的影響，增加未來的發展機會。

4、 [bookmark: _Toc499108194][bookmark: _Toc499108256]預期效益
行政院105年11月22日院臺衛字第1050043182號函核定「兒童與少年未來及發展帳戶推動方案」，本條例草案目前正在進行立法程序，藉由長期累積兒童資產，使其未來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及提升就業能力，使生於貧窮家庭之弱勢兒童少年，協助排除經濟性障礙，提供其未來接受高等教育之機會，弭平出生時因環境、機會所帶來的不平等，並進而提升其就學、就業之人力資本。
預計106年有1萬名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兒童受惠，並以每年增加1萬人，至民國123年起每年受益人數為18萬人。透過帳戶儲蓄第1桶金，為貧窮兒童及家庭帶來希望，作為行為改變的原動力，提升自我效能感，從而建立對未來發展的信心、希望與動力。此外，預計每年協助2萬名弱勢兒童及家庭培養儲蓄習慣及理財能力，提升金融理財知能。透過社工員對於無力儲蓄或未儲蓄之兒少家庭輔導過程，及早介入提供服務，避免因經濟急困進而演變高風險或兒童虐待等不幸事件，建立福利安全服務網絡的第一道防線。
藉由長期儲蓄的習慣、理財教育的輔助及社工的輔導介入，能突破貧窮的循環，藉由人力素質之養成及人力成長之投資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及提升國家競爭力等。


3、 [bookmark: _Toc499108195][bookmark: _Toc499108257]採行稅式支出措施之理由
1、 [bookmark: _Toc499108196][bookmark: _Toc499108258]必要性
本條例草案第1條規定：「為提升兒童及少年平等接受良好教育與生涯發展之機會，建立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制度，協助資產累積及教育投資，以促進其自立發展，特制定本條例。」說明本條例係鑑於兒童及少年之生涯發展，與投資用於其教育之資源多寡有密切之關聯，爰參考英國、美國及韓國等國之經驗，並衡酌我國社會發展之狀況，特立法建立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以協助兒童及少年累積資產，進而提升其未來接受高等教育、培養人力資本之機會，使弱勢兒少受教育程度提升，從而提高我國人才國際競爭力，並降低貧富差距。

2、 [bookmark: _Toc499108197][bookmark: _Toc499108259]衡平性
本草案適用對象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長期安置之兒少，草案第14條第1項：「兒少教育發展帳戶之利息依承辦機構一年期定期儲蓄存款一般牌告機動利率計算，並免納綜合所得稅；承辦機構並免辦理所得稅扣繳及申報。」倘超過規定之存款期間，基於衡平性，兒少教育發展帳戶於規定之存款期間期滿仍未結清，衡酌帳戶開立之目的、給息及稅賦之公平性，超過存款期間後依承辦機構牌告活期儲蓄存款機動利率計息，該部分利息並應依法繳納綜合所得稅；且承辦機構於給付利息時，應辦理所得稅扣繳及申報。所得稅法第17條第3項特別扣除額：「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部分，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於金融機構之存款利息、儲蓄性質信託資金之收益及公司公開發行並上市之記名股票之股利，合計全年扣除數額以27萬元為限。但依郵政儲金匯兌法規定免稅之存簿儲金利息及本法規定分離課稅之利息，不包括在內。」依照106年11月13日臺灣銀行1年期定期儲蓄存款公告機動利率1.09％計算[footnoteRef:9]，以當年度政府相對提撥款及開戶人自存款最高合計3萬元計算，其年利率利息所得約為327元；若存款至18歲以最高54萬元計算其年利率利息所得約為6,464元。以相同納稅能力義務人所負擔稅賦應相同，尚屬包含在全年扣除額27萬元為限範圍內。 [9:  資料來源：http://rate.bot.com.tw/twd] 

草案第24條規定：「主管機關得接受各界捐贈款，用於協助開戶人克服家庭經濟困境。」另草案第6條規定參加對象，目前實施以照顧協助經濟弱勢兒童及少年累積資產，進而取得較佳之生涯發展機會，經衡酌政府資源配置之現況及實務運作之情形，爰明定本條例之適用對象為中華民國105年1月1日以後出生且符合一定條件之兒童及少年。依照106年所公告之各直轄市、臺灣省及福建省之106年最低生活費[footnoteRef:10]，以「最低生活費」最高之臺北市為例，臺北市最低生活費每人15,544元計算，每人一年約為18萬6,528元，對於繳稅能力不同的納稅義務人來說，垂直公平性影響不大。就單純以收入探討，排除動產與不動產計算，尚屬免於繳納所得稅範圍。 [10:  資料來源：https://dep.mohw.gov.tw/DOSAASW/cp-566-4981-103.html] 


3、 [bookmark: _Toc499108198][bookmark: _Toc499108260]執行性
(1) 估算納稅義務人之依從成本
本條例第14條係就兒少教育發展帳戶開戶人年滿18歲前之存款予以免納所得稅，其納稅義務人均為未成年人，其存款係併入其家庭進行綜合所得稅申報，因此，本項優惠措施適用並不會增加納稅義務人的依從成本。
(2) 規劃納稅義務人知悉稅式支出運作之宣導措施
本項租稅優惠措施，未來在政策宣導上，除衛福部設有1957福利諮詢專線外，將仰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相關機關、民間社福團體等加以協助宣導，並透過媒體、廣告等大眾傳播媒體向低（中低）收入戶家庭及民眾宣導，以廣為周知。
(3) 估算稽徵機關及相關機關之行政成本
如前所述，依本條例草案之規劃，每名兒少其帳戶存款利息，第1年最高為327元，縱至第18年（最後1年），一年利息最高也僅6,424元。如須申報綜合所得稅，稽徵單位及承辦銀行機構，須循現行機制開單扣繳，雖仍需增加扣繳單位與稽徵單位之行政作業與稽徵成本，而無益實質稅收之增加。爰於草案第14條明定「兒少教育發展帳戶之利息依承辦機構一年期定期儲蓄存款一般牌告機動利率計算，並免納綜合所得稅；承辦機構並免辦理所得稅扣繳及申報。」
惟同條項末段亦明定「開戶人之帳戶存款自滿18歲之日起至辦理結清帳戶提領之日止之利息，依承辦機構牌告活期儲蓄存款機動利率計算，無前項免納綜合所得稅規定之適用；承辦機構於給付利息時，應辦理所得稅扣繳及申報。」以於達帳戶結清年限之後，免除是項免稅優惠，以期衡平並利政策目標之早日達成。
草案第16條第4項：「開戶人、其法定代理人或最近親屬任一人依第2項後段或前項規定請領自存款及其利息者，或前述權利人於開戶人死亡之日起10年內，未依前3項規定申請提領及結清帳戶者，開戶人兒少教育發展帳戶所餘款項，歸屬國庫。」考量開戶人恐因各類因素而無法如期提領儲金及辦理結清帳戶，又為兼顧政策目的，及衡平帳戶管理之行政成本，爰參考行政程序法第131條之請求權規定，於第3項明定開戶人之帳戶及其儲金將保留10年，期滿開戶人未予請領儲金及結清帳戶者，其儲金即歸屬國庫。

4、 [bookmark: _Toc499108199][bookmark: _Toc499108261]關聯性
(1) 與其他機關施政目標之貢獻
考量本條例草案適用對象為經濟弱勢之兒童及少年，爰第14條規定帳戶內之儲金孳息免稅，係為提升適用對象參加帳戶之意願，並確立孳息無須列單申報，避免造成承辦機構之負擔。且帳戶設立主要是為了讓弱勢家庭兒童於未來投資教育與生涯發展的實力，並能讓弱勢家庭培養儲蓄觀念與習慣，從而積極自立、脫離貧窮。是項措施，長期言，亦有助於減少社會救助生活扶助經費，並可提升弱勢人口人力素質，有助於勞動力、就業力，間接可促進國發會、勞動部等單位之施政目標。
(2) 與現行稅式支出政策重複之問題
我國現行並未有針對列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長期安置之兒少提供鼓勵儲蓄之帳戶租稅優惠或補貼措施，因此，未存在政策重複問題。
(3) 與政府其他計畫配合
雖然各縣市政府都有不同的脫貧方案（計畫）推動，但其實施時程，多數都以短期（3至5年）、特定目的（如圓夢）為主，而本兒少教育發展帳戶推動預估為18年期的推動，是希望透過長期的資產累積並理財教育的參與及推動，讓脫離貧窮能夠更具體、更全面性地在各地落實與推行。因此，在計畫配合上，可說是目標一致，相輔相成。

4、 [bookmark: _Toc499108200][bookmark: _Toc499108262]稅式支出評估
政府為避免租稅優惠的浮濫擴張，對於財政造成不良影響，對於任何減免稅的措施或法案，在《稅捐稽徵法》第11條之4規定，租稅優惠之擬訂，應經稅式支出評估。本報告內容也依財政部於102年12月30日以臺財稅字第10204661510號函所檢送之「稅式支出評估基本規範格式」進行評估。

1、 [bookmark: _Toc499108201][bookmark: _Toc499108263]評估資料之內容及範圍
(1) 參加對象：目前105年1月1日以後出生之兒童，具社會救助法所定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者。
(2) 存款利率：依臺灣銀行1年期定期儲蓄存款一般牌告機動利率計算（按106年11月13日為1.09%估算）。

2、 [bookmark: _Toc499108202][bookmark: _Toc499108264]稅收影響數之評估
[bookmark: _Toc499108203][bookmark: _Toc499108265](一)最初收入損失法[Initial revenue loss]
行政院於105年11月22日院臺衛字第1050043182號函核定「兒童與少年未來及發展帳戶推動方案」。本部並於106年4月28日以衛部救字第1061360640號函頒「兒童與少年未來教育及發展帳戶作業計畫」，於106年6月1日開始運作，統計至11月15日已開戶人數已有2,269人，預估本條例實施前，開戶人數應能達到3,500人，故有3,500人享有租稅租優惠。如以106年11月13日承辦機構（臺灣銀行）1年期定期儲蓄存款利率1.09％估算，且假設每人每年均存入最高限額自存款及政府提撥款分別為15,000元，第1 年每人孳息為 327元（30, 000× 1.09 ％），第2年每人孳息為658元（（30, 000+ 30,000+ 327）×1.09％） ，以此方式類推，至第18年每人孳息為6,464元。預估情形如下表5：

[bookmark: _Toc499904763]5表5：兒少教育發展帳戶存款利息統計             單位：新臺幣元
	　
	自存款
	政 府
提撥款
	存款合計
（A）
	利息
B=A×1.09%
	存款加前一年利息
（C=A+B）
	存款本息
合計
（B+C）

	第1年
	15,000 
	15,000 
	30,000 
	327 
	
	30,327 

	第2年
	30,000 
	30,000 
	60,000 
	658 
	60,327 
	60,985 

	第3年
	45,000 
	45,000 
	90,000 
	992 
	90,985 
	91,976 

	第4年
	60,000 
	60,000 
	120,000 
	1,330 
	121,976 
	123,306 

	第5年
	75,000 
	75,000 
	150,000 
	1,671 
	153,306 
	154,977 

	第6年
	90,000 
	90,000 
	180,000 
	2,016 
	184,977 
	186,993 

	第7年
	105,000 
	105,000 
	210,000 
	2,365 
	216,993 
	219,358 

	第8年
	120,000 
	120,000 
	240,000 
	2,718 
	249,358 
	252,076 

	第9年
	135,000 
	135,000 
	270,000 
	3,075 
	282,076 
	285,151 

	第10年
	150,000 
	150,000 
	300,000 
	3,435 
	315,151 
	318,586 

	第11年
	165,000 
	165,000 
	330,000 
	3,800 
	348,586 
	352,386 

	第12年
	180,000 
	180,000 
	360,000 
	4,168 
	382,386 
	386,554 

	第13年
	195,000 
	195,000 
	390,000 
	4,540 
	416,554 
	421,094 

	第14年
	210,000 
	210,000 
	420,000 
	4,917 
	451,094 
	456,011 

	第15年
	225,000 
	225,000 
	450,000 
	5,298 
	486,011 
	491,309 

	第16年
	240,000 
	240,000 
	480,000 
	5,682 
	521,309 
	526,991 

	第17年
	255,000 
	255,000 
	510,000 
	6,071 
	556,991 
	563,062 

	第18年
	270,000 
	270,000 
	540,000 
	6,464 
	593,062 
	599,526 

	合計
	　
	　
	　
	59,527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統計

102年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生活狀況調查報告[footnoteRef:11]內提及15％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家庭之消費支出大於收入，且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家庭有負債者分別占34.7％及55.8％，債務型態以「信用貸款（含卡債）」最多。若以分年加計家戶原有之利息所得，按目前已開戶約2,500人之人數估，其利息所得金額，實屬有限。以臺北市為例，中低收入戶的動產限額(存款加投資)為每人每年15萬元[footnoteRef:12]，假設15萬元全部存款，以家戶4人計，家戶每年共計存款60萬元，以存款利率以臺灣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利率0.2%計算，每年孳息1,200元(60萬*0.2%)，以本條例帳戶最多存至第18年而言，每家戶每年利息所得7,664元(6,464元+1,200元)，仍屬現行綜合所得稅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每戶27萬元之免稅範圍。 [11: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2014）102年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生活狀況調查報告。]  [12: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福利部106年1月3日公告106年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資格審查核標準] 

又按105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footnoteRef:13]指出，最低所得20%之家庭近10年（96年至105年）平均每戶儲蓄金額為負數，且105年每戶為-18,384元，顯示這些最底層之低（中低）收入戶家庭，其生活所需除須仰賴政府每月所發之生活扶助金外，尚需仰賴借貸、民間資源或是過往的儲蓄，始足以維持生計。爰就本帳戶最高存款金額所產生之利息(如表5)加計家戶原有之利息所得，仍屬現行綜合所得稅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每戶27萬元之免稅範圍，應無稅收損失。 [1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17）105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bookmark: _Toc499108204][bookmark: _Toc499108266](二)最終收入損失法[Final revenue loss]
根據102年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生活狀況調查報告，低收入戶家庭每戶每月平均收入約為2.3萬元，中低收入戶每戶每月平均收入約3萬元；收入來源以「政府補助」及「工作收入」為主，低收入戶家庭收入來自「政府補助」者占58.5％較多，中低收入戶家庭收入來自「工作收入」占73.7％為主要。在最近一年消費支出統計中，低收入戶在教育費支出占7.8％，中低收入戶占12.1％。在脫困方法統計中，低收入戶認為有辦法脫困占73.2％，依照重要度排序前三項依序為「政府提高補助款」（32.9％）、「盼（孫）子女長大就業」（29％）、「求得謀生技能，獲得較有利工作條件」（11.2％）；在脫困方法統計中，中低收入戶認為有辦法脫困占90.4％，依照重要度排序前三項依序為「盼（孫）子女長大就業」（38.2％）、「政府提高補助款」（31.2％）、「設法轉業，獲得較高工作收入」（20.3％）及「求得謀生技能，獲得較有利工作條件」（18.1％）。
採行本條例後，透過理財教育推動、實物資助及目前福利補助方案等配套措施，將有助開戶者之家庭撙節支出。另採行本條例後，經濟行為係透過為孩子儲蓄提升行為改變動機，學習資產累積。
本條例帳戶係採自願性質，現行兒少教育發展帳戶開戶人數（至106年11月15日）為2,269人，預估本條例實施前可達3,500戶。如本條例施行後，預估每年開戶人數可增至4,000人。較本條例實施前預估3,500人，約增加500人，依前述表5推估至第18年每人孳息為6,464元，再加計家戶原有之利息所得後，仍屬現行綜合所得稅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每戶27萬元之免稅範圍，又將最初收入損失法之稅收影響數(0)納入後，應無影響稅收。
有關本條例開立帳戶，所需之開戶手續費、利息及中央存款保險費用部分，目前係由承辦銀行或本部吸收。而帳戶開立人使用ATM跨行轉帳繳納，其手續費係由存款人自行負擔，每筆費用以15元計算，依照目前執行情形，每月約5人，推估條例實施後，因開戶數增加、代收管道增加，以每月約20人推算，一年約1,800元（15元×20人×12個月），對於金融（或代收）機構因代收所生之營業稅、營利事業所得稅，並無明顯之正向稅收變化。
[bookmark: _Toc499108205][bookmark: _Toc499108267](三)等額支出法[Outlay equivalence]
以補貼或轉移支出取代稅式支出，為達相同之稅後利益，補貼或移轉支出所必須付出之稅前金額。
本評估報告假設沒有本條例第14條之規定，在高等教育支出部分，依照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辦法[footnoteRef:14]，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於修業年限內，得減免學雜費；低收入戶學生可免除全部學雜費，中低收入戶學生可減免學雜費60%。依照目前兒少教育發展帳戶繳款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比例為35:65，如本條例施行後，預估每年開戶人數可增至4,000人。較實施前預估3,500人，約增加500人，500人中有325人為中低收入戶，若325人均就讀公立技專校院，依教育部105年公立技專校院一學年學雜費為4萬9,159元[footnoteRef:15]，中低收入戶需負擔之40%改由全額補助就學，則一學年學雜費需補助639萬670元（4萬9,159元×40%×325人=639萬670元）；若325人均就讀私立技專校院，依教育部105年私立技專校院一學年學雜費為9萬8,850元，中低收入戶需負擔之40%改由全額補助就學，則一學年需補助1,285萬500元（9萬8,850元×40%×325人=1,285萬500元）。 [14:  資料來源：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GL000545&KeyWordHL=]  [15:  資料來源：http://stats.moe.gov.tw/files/important/OVERVIEW_U17.pdf] 

根據前文，提供兒少教育發展帳戶存款免納所得稅之優惠措施，如以補貼或移轉支出取代稅式支出，則必須由國家其他財源來支付，相較前述最初收入損失法所估算之實質稅收損失金額，以補貼或移轉方式所需之財政支出金額更高（因必須增加承辦機構及各級主管機關行政成本）。
5、 [bookmark: _Toc499108206][bookmark: _Toc499108268]財源籌措方式
依據本條例草案第7條：「主管機關為辦理兒少教育發展帳戶相關工作所需經費，除政府相對提撥款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支應外，其餘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應。」考量兒少教育發展帳戶之政策目的，係為協助經濟弱勢兒童及少年累積資產，俾作為其未來教育投資等用途之規劃，爰規定政府相對提撥款由中央政府以教育之相關預算編列支應，其餘費用則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應。由前稅式支出評估結果可知，本項租稅優惠並無稅收損失，爰無須研擬財源籌措方式。

6、 [bookmark: _Toc499108207][bookmark: _Toc499108269]稅式支出績效評估機制
依據行政院秘書長101年8月14日院臺財字第1010045484A號函表示，業務主管機關應定期掌握預期效益之達成情形、檢討成效，並且公開於機關網站；因此兒少教育發展帳戶之預期相關評估機制如下：
1、 [bookmark: _Toc499108208][bookmark: _Toc499108270]評估指標及其評量標準
本條例第14條係就兒少教育發展帳戶開戶人於年滿18歲前，戶內所存儲金，予以免納綜合所得稅之優惠，爰將以該帳戶開戶人數及所儲總金額作為評估指標。

2、 [bookmark: _Toc499108209][bookmark: _Toc499108271]評估期間及其週期
以本條例適用對象參開戶儲蓄期間為評估期間，評估週期原則為5年1次，作為定期評估。
3、 [bookmark: _Toc499108210][bookmark: _Toc499108272]績效評估應予公開
本條例租稅優惠實施後之成效評估，將由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定期掌握及檢討預期效益之達成情形，並公開於機關網站。

7、 [bookmark: _Toc499108211][bookmark: _Toc499108273]總結
藉由政府提供鼓勵長期儲蓄之獎勵措施，以協助經濟弱勢之兒童及少年累積資產，厚實其未來投資於教育及生涯發展之實力，並避免陷入低學歷、低技術、低社會參與之窘境。稅入影響數之評估，在最初收入損失法內對於利息收益部分無稅收損失，最終收入損失法對於正向稅收未有明顯的正向稅收變化，等額支出法內此需使用政府相對補貼的方式給予正向行為改變之動機。
為能落實執行前述政策理念，雖不能為國庫在利息收入有所增益，但是可透過不同的方式給予行為改變的契機，讓弱勢家庭培養儲蓄的行為，藉由長期儲蓄使家戶中兒童年滿18歲後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及提升就業能力，進而有更好之生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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